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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簡化未會同申請繼承登記之繼承人或未會同申請判決移轉或判

決共有物分割之權利人或義務人，嗣後就同一標的會同申辦移轉登

記時，得免申請書狀換給登記一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114.8.1北市地登字第1146017785號 

說明： 

一、依本局114年度第2、3季登記會報會議結論及本市松山地政事務所114年7月28日北

市松地登字第1147013346號函辦理。 

二、查旨揭類型案件，前依本局110年11月8日北市地登字第1106027724號函送110年度

第4季登記會報提案1結論，未會同申辦者於嗣後申辦移轉登記時，仍應先申請或

連件申請書狀換給登記，惟考量換領之權利書狀於嗣後連件辦理移轉登記時即須

予註銷，為免增加申請人規費負擔，於與移轉登記案連件申請時，該書狀換給登

記案得免予繕狀並免收書狀費；惟各地所於實務上迭獲民眾反映尚有簡化流程之

空間，先予陳明。 

三、按土地登記規則第12條、第34條、第35條、第65條、100條及第120條等規定，辦

理判決（和解、調解）移轉或判決（和解、調解、調處）共有物分割等登記申請

案時，登記機關就未會同申請之繼承人或權利人及義務人，暫不繕發權利書狀，

並於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欄註記未會同申請及欠繳規費等文字。考量類此案件

因登記名義人原未會同申辦致未繕發權利書狀之情事，已有地籍資料可稽，爾後

得免再另案申請書狀換給登記，逕申辦移轉登記，以簡政便民。 

貴機關管有土地（或代辦他機關土地）處分或規劃開發利用前，建

議由土地管理機關先向轄區地政事務所申請鑑界複丈併同檢測地

籍線與建築線，以避免爭議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政府各一級機關（臺北市政府地政局除外） 

114.8.25北市地測字第1146020007號 

說明： 

一、邇來偶有土地管理機關於完成土地處分或規劃開發利用後，於申請土地鑑界時始

發現相關地籍疑義或地籍線與建築線不一致需處理，恐損及取得土地者或契約執

行者之權益、延宕後續計畫期程或影響開發利用規劃，致生爭議。為提早發現疑

義並及時處理，確保土地處分或開發利用計畫順利推展，建請貴機關（並轉知所

屬）依旨揭事項辦理。 

二、依主旨申請鑑界複丈時： 
（一）請檢具土地管理機關用印之土地複丈申請書（土地複丈及標示變更登記申請

書）及效期內建築線指示圖向轄區地政事務所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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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並於土地複丈申請書備註欄敘明「為辦理ＯＯＯＯＯ，申請鑑界一併檢測地

籍線與建築線。」。 

（三）案附建築線指示圖如載有都市計畫樁位，請於排定之鑑界複丈日期前確認現

場樁位存在，或向本府都市發展局申請復樁，避免延誤作業期程。 

三、檢送土地複丈申請書（土地複丈及標示變更登記申請書）範例1份供參。 

四、副本抄送本局所屬所隊（請各所隊配合辦理旨揭情形之地籍線與建築線檢測及疑

義查處作業；另請各地所於檢測或查處完竣後，於土地複丈成果圖上加註「本案

依申請人案內所檢附建築線指示圖及本府地政局114年8月25日北市地測字第

1146020007號函，經檢測地籍線與建築線相符。」）。 

 



3 

 

 



4 

 

 



5 

 

修正「臺北市政府辦理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作業費基準」，並自

函頒日起生效 

臺北市政府函 臺北市政府各一級機關（臺北市政府法務局除外） 

114.8.25府地價字第1146019710號 

說明： 

一、依行政程序法第159條第2項第1款、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42條、第43條及內

政部「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辦理土地徵收業務作業費基準」第10點規定辦理。 

二、副本抄送本市議會、本府法務局（本案業已完成臺北市政府法律事務管理系統線

上填報作業，系統流水號為1141700J0005，請刊登臺北市法規查詢系統）（以上

均含附件）。 

臺北市政府辦理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作業費基準修正總說明 

本府辦理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作業費基準係於一百零六年四月六日訂定，現因內

政部一百十四年五月十六日台內地字第一一四０二六二八八一號函修正「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辦理土地徵收業務作業費基準」，名稱並修正為「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辦理土地

徵收業務作業費基準」，爰配合修正本查估作業費基準，修正要點如下： 

一、修正訂定本查估作業費基準依據名稱及點次。（第一點） 

二、修正查估作業費計算基準，另參考消費者物價指數變動幅度及地價調查估計規則尾

數計算規定，修正一併徵收免重新查估者之作業費計算基準。（第四點） 

三、參考消費者物價指數變動幅度及地價調查估計規則尾數計算規定，修正協審作業費

計算基準。（第五點） 

四、刪除經費結報依據之項次規定。（第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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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辦理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作業費基準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為核算辦理土地徵收

補償市價查估所需作業

費，特依據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辦理土地徵收業務

作業費基準第十點規定

訂定本基準。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為核算辦理土地徵收

補償市價查估所需作業

費，特依據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辦理土地徵收

業務作業費基準第九點

規定訂定本基準。 

配合內政部修正「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辦理土地徵收業務作

業費基準」名稱及點次，爰修

正本點。 

二、本基準之主管機關為本

府，執行機關為本府地政

局。 

二、本基準之主管機關為本

府，執行機關為本府地政

局。 

本點未修正。 

三、本作業費應由需用土地人

負擔。 

三、本作業費應由需用土地人

負擔。 

本點未修正。 

四、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作

業由本府辦理者，其查估

作業費計算基準如下： 

（一）每公頃新臺幣五萬三千

三百元，面積不足一公

頃者，以一公頃計。面

積超過一公頃，其小數

點部分以每公頃單價

相乘後四捨五入計算

至百元。 

（二）前款每公頃筆數以二十

筆計，一公頃超過二十

筆者，每筆增加作業費

新臺幣五百八十元。另

已報送宗地個別因素

清冊有修正者，應按修

正筆數計算，每筆新臺

幣五百八十元。 

（三）非屬依土地徵收補償市

價查估辦法第二十八

條第一項期限內送達

者，每案加計新臺幣六

萬九千六百元。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八條

四、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作

業由本府辦理者，其查估

作業費計算基準如下： 

（一）每公頃新臺幣四萬六千

元，面積不足一公頃

者，以一公頃計。面積

超過一公頃，其小數點

部分以每公頃單價相

乘後四捨五入計算至

百元。 

（二）前款每公頃筆數以二十

筆計，一公頃超過二十

筆者，每筆增加作業費

新臺幣五百元。另已報

送宗地個別因素清冊

有修正者，應按修正筆

數計算，每筆新臺幣五

百元。 

（三）非屬依土地徵收補償市

價查估辦法第二十八

條第一項期限內送達

者，每案加計新臺幣六

萬元。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八條

一、 配合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辦理土地徵收業務作業

費基準第六點規定修正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 

二、 參考前開調整方式，按行

政院主計總處發布之消

費者物價指數一百零一

年至一百十三年變動幅

度，及地價調查估計規則

第二十二條第一項尾數

計算規定，修正第二項依

土地徵收條例第八條規

定申請一併徵收免重新

查估者之作業費計算基

準 如 下 ：

10,000*107.81/92.97=1

1,596，四捨五入計算至

百位數，並酌作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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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申請一併徵收時，補

償市價須重新查估者，依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

定辦理；免重新查估者，

以每案新臺幣一萬一千

六百元計列。 

申請一併徵收時，補償市

價須重新查估者，依前項

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辦

理；免重新查估者，以每

案新臺幣一萬元計列。 

五、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作

業由需用土地人委託不

動產估價師辦理者，以核

實支付為原則，不適用第

四點規定，並應於估價基

準日次日起二個月內送

執行單位協助審查，其協

審作業費計算基準如下： 

（一）每公頃新臺幣二萬六千

七百元，面積不足一公

頃者，以一公頃計。面

積超過一公頃，其小數

點部分以每公頃單價

相乘後四捨五入計算

至百元。 

（二）前款每公頃筆數以二十

筆計，一公頃超過二十

筆者，每筆增加作業費

新臺幣五百八十元。 

（三）查估報告書等應備文件

未及於估價基準日次

日 起 二 個 月 內 送 達

者，每案加計新臺幣三

萬四千八百元。 

五、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作

業由需用土地人委託不

動產估價師辦理者，以核

實支付為原則，不適用第

四點規定，並應於估價基

準日次日起二個月內送

執行單位協助審查，其協

審作業費計算基準如下： 

（一）每公頃新臺幣二萬三千

元，面積不足一公頃

者，以一公頃計。面積

超過一公頃，其小數點

部分以每公頃單價相

乘後四捨五入計算至

百元。 

（二）前款每公頃筆數以二十

筆計，一公頃超過二十

筆者，每筆增加作業費

新臺幣五百元。 

（三）查估報告書等應備文件

未及於估價基準日次

日 起 二 個 月 內 送 達

者，每案加計新臺幣三

萬元。 

考量本點係依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辦理土地徵收業務作業

費基準第六點規定作為基準

訂定，參考該點調整方式，按

行政院主計總處發布之消費

者物價指數一百零一年至一

百十三年變動幅度，及地價調

查估計規則第二十二條第一

項尾數計算規定，修正協審作

業費計算基準如下： 

（一）第一款： 

23,000*107.81/92.97

=26,671，四捨五入計

算至百位數。 

（二）第二款： 

500*107.81/92.97=58

0，四捨五入計算至十

位數。 

（三）第三款： 

30,000*107.81/92.97

=34,789 ，四捨五入計

算至百位數。 

六、需用土地人於依土地徵收

補償市價查估辦法第二

十八條提供資料及後續

修正資料時，應撥付所需

查估、協審作業費。 

六、需用土地人於依土地徵收

補償市價查估辦法第二

十八條提供資料及後續

修正資料時，應撥付所需

查估、協審作業費。 

本點未修正。 

七、依據本基準規定送請需用

土地人撥付所需作業

費，以代收代付款方式處

理，其經費結報依審計法

七、依據本基準規定送請需用

土地人撥付所需作業

費，以代收代付款方式處

理，其經費結報依審計法

配合一百零四年十二月十八

日修正施行之審計法施行細

則第二十五條項次整併為一

項，爰刪除援引之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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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行細則第二十五條相

關規定辦理。 

施行細則第二十五條第

一項相關規定辦理。 

 

臺北市政府辦理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作業費基準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核算辦理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所需作業費，特依

據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辦理土地徵收業務作業費基準第十點規定訂定本基準。 

二、本基準之主管機關為本府，執行機關為本府地政局。 

三、本作業費應由需用土地人負擔。 

四、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作業由本府辦理者，其查估作業費計算基準如下： 

(一)每公頃新臺幣五萬三千三百元，面積不足一公頃者，以一公頃計。面積超過

一公頃，其小數點部分以每公頃單價相乘後四捨五入計算至百元。 

(二)前款每公頃筆數以二十筆計，一公頃超過二十筆者，每筆增加作業費新臺幣

五百八十元。另已報送宗地個別因素清冊有修正者，應按修正筆數計算，每

筆新臺幣五百八十元。 

(三)非屬依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第二十八條第一項期限內送達者，每案加

計新臺幣六萬九千六百元。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八條規定申請一併徵收時，補償市價須重新查估者，依前項第

一款至第三款規定辦理；免重新查估者，以每案新臺幣一萬一千六百元計列。 

五、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作業由需用土地人委託不動產估價師辦理者，以核實支付

為原則，不適用第四點規定，並應於估價基準日次日起二個月內送執行單位協助

審查，其協審作業費計算基準如下： 

(一)每公頃新臺幣二萬六千七百元，面積不足一公頃者，以一公頃計。面積超過

一公頃，其小數點部分以每公頃單價相乘後四捨五入計算至百元。 

(二)前款每公頃筆數以二十筆計，一公頃超過二十筆者，每筆增加作業費新臺幣

五百八十元。 

(三)查估報告書等應備文件未及於估價基準日次日起二個月內送達者，每案加計

新臺幣三萬四千八百元。 

六、需用土地人於依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第二十八條提供資料及後續修正資料

時，應撥付所需查估、協審作業費。 

七、依據本基準規定送請需用土地人撥付所需作業費，以代收代付款方式處理，其經

費結報依審計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五條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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